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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遥发布2020年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 10月底前竣工验收

 近日，平遥县人民政府印发《平遥县2020年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全县2020年清洁
取暖目标为截止年底清洁取暖覆盖率建成区100%，城乡结合部100%，农村地区力争70%，具体任务为城乡结合部30.5
万平方米，农村279.5万平方米，平遥古城内10万平方米；合计320万平方米。 

 《方案》要求需采取集中供热为主，煤改电等其他方式为辅的形式开展清洁能源取暖改造工作。

 具体为：一是对古城内完成1300户合10万平方米煤改电改造工作；二是对城乡结合部完成2600户合30.5万平方米集
中供热改造工作；三是对农村完成23100户合279.5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改造工作。重点推动岳壁、南政、中都集中供热
站与外贸宇峰纸厂热源建设工作，创新清洁取暖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集中供热站建设，构建“企业为主、政府推
动、居民可承受”的运营模式。煤化集团在捣固焦项目未完成前，先行建设供热站解决中都乡、卜宜乡、段村镇部分
地区供热需求；四是对禁燃区外无法实现清洁取暖的区域继续实行清洁煤销售管控。

 此外，新建热源的设备，100万㎡以上（含100万㎡）的，按50元/㎡给予补贴，补贴面积以实际实施面积为准。对
二次管网按50元/㎡标准给予补贴，补贴面积以实际实施面积为准。

 以下为原文

关于印发《平遥县2020年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平政办发〔2020〕30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直各有关单位：

 《平遥县2020年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平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8日

平遥县2020年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有关工作要求，有序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各项工作，按照《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晋中市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2018年—2021年）》（市政发〔2018〕73号）、《平遥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平遥县打赢蓝天保卫战2020年决战实施计划的通知》（平政办发〔2020〕14号）文件精神，结合2019年我
县城乡清洁取暖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成立平遥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冬季清洁取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有序开展清洁取暖改造工作，按时按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特成立平遥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名单如下：

 （一）平遥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石  勇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刘利平  政府副县长

 刘光明  政府副县长

 成  员：  郑仰兴  平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县发改局局长

 雷   军  政府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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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彪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宋锡瑾  县能源局局长 

 闫晓明  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局长

 王忠华  县住建局局长

 廉恒光  县财政局局长

 李兴省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师新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安晓严  县交运局局长 

 温照熙  公路段段长

 闫兵辉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王春光  县审计局局长

 赵方毅  国网平遥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程  伟  消防大队队长

 姚晋峰  古陶镇镇长

 张思茂  岳壁乡乡长

 史生福  南政乡乡长 

 武青壮  中都乡乡长

 左婷颖  洪善镇镇长

 史瑞平  襄垣乡乡长

 李振源  卜宜乡乡长

 胡思俊  段村镇镇长 

 孟广亮  古城街道办主任

 王  宏  山西耀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

 李忠燕  平遥县汇佳热电供热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峰  山西平遥峰岩煤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武  鹏  平遥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白宝峰  山西省外贸平遥包装印刷（集团）造纸有限公司总经理

 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协调推进组、工程建设组、资金保障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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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组等五个工作机构。

 1.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能源局，主任由能源局局长宋锡瑾兼任，成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要负责组织、协调、推进清洁取暖等工作。

 2.协调推进组。设在工程建设所涉及的有关乡镇，在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由各乡镇分别牵头推进，各乡镇乡镇长
分别担任本辖区协调推进组组长，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国网平遥县供电公司等有
关单位按照各自职能予以配合协助。

 3.工程建设组。汇佳工程建设组、煤改电工程建设组、南政供热站、岳壁供热站工程建设组设在住建局，组长由住
建局局长王忠华兼任，成员由耀光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汇佳热电供热公司、县供电公司、属地乡镇有关人员组成。峰
岩工程建设组、煤化工程建设组、外贸宇峰纸厂工程建设组、中都供热站工程建设组设在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组
长由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局长闫晓明担任，成员由峰岩煤焦集团、煤化集团、外贸宇峰纸厂、属地乡镇有关人员组
成。

 工程建设组主要负责制定项目建设规划、工程实施计划，按照职责、按照工期全力推进工程项目实施，并负责有关
工程验收、结算工作，工程结算的审核，由建设方和施工方或第三方进行。工程建设组实行周汇报、双周例会制度，
每周五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工程进展情况，每两周由组长牵头，召开协调推进会，推进清洁取暖工作，及时解决施
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资金保障组。设在县财政局，组长由财政局局长廉恒光兼任，主要负责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财政投入资金的调度保
障和使用监管等工作。

 5.安全保障组。设在县政法委，组长由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陈瑞彪兼任，成员由公安局有关分管领导及工程建设所涉
及乡镇派出所所长组成，主要负责有关安全保障工作。

 （二）建立冬季清洁取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1.明确工作机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在领导小组领导下统筹配合、按照已明确的目标任务、时间节点，紧密配合
、协同作战，确保清洁取暖改造阳光运作、稳步推进。

 2.明确工作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和任务，科学谋划、周密部署、精心安排、认真落实，确保清洁取暖
这一民生、民心工程顺利实施。

 3.加强日常调度。联席会议由召集人组织或委托其他成员组织，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调度相关领域工作进展情况
；若有工作需要，联席会议可随时召开。研究具体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或有关部门参会，及时帮助协
调解决清洁取暖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每季度由召集人或委托其他成员至少组织一次基层调查研究，并
将有关情况向全县通报。

 4.加强信息共享。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认真履行职责。要采取“一线工作法”，加强对各单位清洁取暖改
造工作的督促指导，认真分析汇总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2号、17号前汇总工作进
度情况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并以工作简报的形式将工作进展情况印发各成员单位，实现信息交流共享。

 （三）各成员单位职责

 能源局：统筹协调清洁取暖工作，汇总数据、资料收集整理，并建立台账。

 市生态环境局平遥分局：督导实施平遥峰岩供热有限公司、煤化集团、外贸宇峰纸厂所承担的集中供热改造工作、
牵头属地乡镇实施中都集中供热站建设工作并建立台账。

 住建局：负责督导实施平遥汇佳供热有限公司所承担集中供热改造工作并建立台账；牵头属地乡镇实施岳壁集中供
热站、南政集中供热站建设工作并建立台账。实施古城内居民煤改电工作并建立台账；结合实际，制定并执行煤改醇
、煤改电取暖居民补贴政策，确保煤改电、煤改醇取暖使用率。

 应急局：负责统筹协调清洁取暖改造工作中的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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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局：负责清洁取暖改造工作中取暖设备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供电公司：实施古城内1300户居民煤改电电力配套工作。

 发改局：结合实际，制定并执行煤改气取暖居民补贴政策，确保煤改气取暖使用率。

 财政局：负责财政补助资金的预算，按照工程进度拨付补助资金。

 审计局：负责居民集中供热和财政供养单位清洁取暖改造资金的监督、审计等工作。

 消防大队：负责统筹协调清洁取暖改造工作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各乡镇、各街办：负责居民清洁取暖改造组织、宣传工作；配合供热、供电公司开展集中供热管网、电力线路铺设
入地和入户工作；并建立台账。

 二、2020年清洁取暖改造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晋中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度冬季清洁取暖改造工作谋划和实施方案
编制的通知》（市清洁取暖综合协调办发〔2020〕1号）、《关于开展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改造确村确户相关工作的
通知》要求，全县2020年清洁取暖目标为截止年底清洁取暖覆盖率建成区100%，城乡结合部100%，农村地区力争70%
，具体任务为城乡结合部30.5万平方米，农村279.5万平方米，平遥古城内10万平方米；合计320万平方米。 

 （二）主要任务  

 结合《晋中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度冬季清洁取暖改造工作谋划和实施方案
编制的通知》（市清洁取暖综合协调办发〔2020〕1号）、《关于开展2020年冬季清洁取暖改造确村确户相关工作的
通知》文件要求及我县实际情况，采取集中供热为主，煤改电等其他方式为辅的形式开展清洁能源取暖改造工作。具
体为：一是对古城内完成1300户合10万平方米煤改电改造工作；二是对城乡结合部完成2600户合30.5万平方米集中供
热改造工作；三是对农村完成23100户合279.5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改造工作。重点推动岳壁、南政、中都集中供热站与
外贸宇峰纸厂热源建设工作，创新清洁取暖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集中供热站建设，构建“企业为主、政府推动、
居民可承受”的运营模式。煤化集团在捣固焦项目未完成前，先行建设供热站解决中都乡、卜宜乡、段村镇部分地区
供热需求；四是对禁燃区外无法实现清洁取暖的区域继续实行清洁煤销售管控。

 （三）实施步骤

 1.摸底核实调查（4月10日—5月10日）

 各乡镇、街办、县直各相关单位要对本辖区、本部门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确村确户摸底调查核实，并建立台账。

 2.制定方案实施（5月11日—10月20日）

 各乡镇、街办、县直各相关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制定本辖区、本部门的清洁取暖实施方案，明确实施时限
。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确定专人负责，确保按时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3.竣工验收（10月21日—-10月30日）

 清洁取暖验收由各工程建设组组织，各相关单位配合，对完成清洁取暖工作的验收标准为：①必须拆除原有燃煤锅
炉炉灶；②清洁能源锅炉炉灶必须是清洁能源专用锅炉炉灶；③必须对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单位和居民留储的煤及其煤
制品全部清理；④清洁能源改造的取暖设备的排气筒高度和颜色必须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使用安全。

 （四）政府补贴政策

 1、新建热源的设备，100万㎡以上（含100万㎡）的，按50元/㎡给予补贴，补贴面积以实际实施面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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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二次管网按50元/㎡标准给予补贴，补贴面积以实际实施面积为准。

 附件：平遥县2020年清洁取暖工作任务（确村确户）计划表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55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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